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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校与济宁高新区共建 
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基地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

(2010-2020 年)》，充分利用济宁高新区战略新兴产业集聚优

势，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合作育人工作，积极探索和创新应用

型人才培养模式，增强学校服务社会能力，提高应用型人才

培养质量，学校与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建应用型

人才联合培养基地（以下简称基地），基地设在高新区大学

园区。为做好基地管理工作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

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坚持以人为本原则，以促进学生发展

和就业、服务产业发展、满足企业需求为导向，不断更新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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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，创新工作思路，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模式，努力

将基地建设成为人才培养、教学改革、服务地方的示范点。 

二、教学单位设置和规模 

部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入驻基地学习。 

办学规模初定在 1100 人左右。 

三、组织管理 

为保证基地有序运行，加强对基地的管理，学校实行专

门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沟通和日常运行管理，各相关部门、

单位根据职能对相关工作进行垂直管理的机制。 

（一）基地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 

学校成立由分管教学副校长任主任的基地管理委员会，

具体成员名单如下： 

主  任：朱松涛 

副主任：朱桂林 

成  员：李效民、李爱兰、李甫问、陈龙 

基地管理委员会工作职责主要包括： 

1.负责与济宁高新区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，协调处理

共建工作中各项事务； 

2.负责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、教学系部的沟通，协调处

理基地运行中的各项事务；根据工作需要，组织成立若干工

作组承担专项工作； 

3.采用多种形式，加强学校各职能部门、系部与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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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相关部门、企业的联系，促进产学融合，积极探索应用

型人才培养新模式； 

4.加强对高新区产业布局、企业发展状况、人才需求的

调研，就政产学研合作育人向学校提出意见、建议。 

（二）相关教学单位工作职责 

主要包括： 

1.负责入驻基地学生的教学管理； 

2.负责入驻基地学生的管理； 

3.主动与高新区相关企业联系，安排教师到相关企业顶

岗锻炼，开展技术开发与服务；聘请企业相关人员担任兼课

教师； 

4.深入了解企业用人需求、规格标准，优化课程设置和

教学内容，科学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大力创新应用型人

才培养模式。 

（三）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 

学校相关部门根据职能对基地工作进行垂直管理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学校与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建应用型人才

培养基地是落实学校办学定位，推进学校转型发展，创新学

校发展体制，促进政产学研合作育人，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

新模式，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。基地管理委

员会要加强与高新区及学校各部门、单位的联系，充分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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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和桥梁纽带作用，科学谋划，周密调度，确保基地运行

平稳有序。相关教学单位要积极适应办学体制变化提出的新

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教学、学生管理工作，大力推进

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，确保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

断提高。各部门、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

牢固树立责任意识、创新意识和全局观念，充分发挥各自职

能，积极主动为基地建设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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